
公 告

合肥熙颜美科技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郭广红、邵强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6）2、276

号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

庭通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

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4 月 14 日 15 时 20 分在民生

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

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：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2 月 11 日



公 告

安徽天职人力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金磊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946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4 月 13 日 16 时 30 分在民生大厦 18

楼（蜀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

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：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2 月 11 日



公 告

江西广泉钢艺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康宸雨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1997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1997 号仲裁裁决书。你公司可

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期满不起

诉，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话：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2 月 11 日



公 告

合肥市蜀山区吴小野美容服务工作室（个体工商户）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任梦云、刘静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

2489-2490 号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 号仲裁裁决书）

2489-2490。你公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 日

即视为送达。期满不起诉，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话：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2 月 11 日



公 告

海南文都赛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赵洪丽、钱超男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241、

2243 号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 仲裁裁决书）2241、

2243 号。你公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 日即

视为送达。期满不起诉，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话：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2 月 11 日



公 告

安徽国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曹秀高、丁荣武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6）105、

270 号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
开庭通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

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4 月 8 日 14 时 10 分在民生

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

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：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2 月 11 日



公 告

合肥志诚力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安徽徽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陈晨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6）60 号案件，现

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等

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

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4 月 14 日上午 10 时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

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

裁决。联系电话：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2 月 11 日



公 告

安徽省名朝体育运动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陈武定、邱家雨、夏富杰、邹良俊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

仲案（2026 件）63-64、205-206 号案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

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

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

年 4 月 13 日上午 10 时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

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：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2 月 11 日


